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气象水文局海洋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气象水文局（以下简称

双方）根据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平壤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为促进在海洋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和

交流，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在友好、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原则上开展海洋科学技术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 

  第二条 双方的海洋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可包括下列形式： 

  一、交流和相互提供海洋科学技术领域的业务工作经验、情报资料以及期刊、

图书和有关规范； 

  二、互派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以及代表团和专家组； 

  三、合作进行调查研究并联合组织学术会议、讨论会和讲座； 

  四、双方同意的其他合作形式。 

  第三条 关于上述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职责、形式和条件，包括费用的支

付办法，应由双方另行商定并作为执行本议定书的一部分。 

  第四条 为执行双方同意的活动，各方将依据本国的法律、规定和惯例，在行

政与法律手续上给另一方以尽可能的协助。各方被派遣人员一旦发生疾病或事故，

接待国应给予必要的医疗救护。 

  第五条 双方为促进本议定书所属之交流和合作活动，各指定一人为协调人。

双方协调人可通过通信或直接接触的方法，就采纳、协调和执行合作活动以及其他

有关事宜进行联系。必要时，可召集双方有关人员的工作会议，磋商执行本议定书

的有关事宜。 

  第六条 双方根据议定书规定的合作项目进行活动所产生的或一方从另一方取

得的科学技术情报资料，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国提供或在公开的刊

物上发表。 

  第七条 凡涉及本议定书或根据本议定书进行的活动所产生的一切问题，应经

双方协商予以解决。 

  第八条  

  一、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如一方在议定书期满前６个

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议定书，则本议定书自动延长三年。 

  二、本议定书经双方一致同意，可以修改和补充。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八日分别在北京、平壤签字，一式两份，每份用

中文和朝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